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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排放总量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决定》《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京政发〔2024〕6号），市人民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应当对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进行检查，并探索建立核查工作质量评价机制，综合评价核查工作的规范性及核查数据的准确性等。
为组织好检查工作，特制定核查工作质量检查标准，具体要求见附件。将依据核查工作质量检查标准对提交的核查报告进行技术检查，并将检查结果的综合情况对社会公开。

附件：核查工作质量检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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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核查工作质量检查标准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要点
	标准分
	打分

	1)封面
	1
	封面内容符合要求，报告编号及排放单位名称清楚，重点碳排放单位和核查机构均已经盖章。
	1
	

	2)扉页
	3
	扉页包括以下内容：（每项0.5分）
· 扉页内容完整，报告边界清晰，核查结论明确，核查组长、技术复核人及批准人均签字。
· 详细表述报告期内的核算及报告边界情况；
· 明确核算边界及履约边界排放量
· 明确表述活动水平数据且活动水平选取合理
· 明确排放量波动及活动水平波动原因
· 核算边界变化情况：需明确本年度场所及设施变化情况，包括新增设施及既有设施退出的变化及相应的活动水平、排放量数据、排放强度等；
主管部门组织检查工作中，若发现扉页填报排放量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与系统核查填报扉页、核查填报表格和核查报告正文存在不符合情况，此项不得分。
	3
	

	3)目录
	1
	目录清晰，能准确地指引正文内容。
	1
	

	4)正文

	1.概述
	3
	核查目的：
清晰描述核查目的，内容包括：核查报告主体的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否已经落实；核查报告主体提供的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靠、符合要求； 核查计量器具配备是否完整，测量活动是否符合要求；根据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
	

	
	
	核查范围：
清晰描述核查范围，如：碳市场核查范围是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的固定设施和注册地在北京市的城市电汽车客运、城市轨道交通、道路货物运输、民用航空运输等移动设施导致的碳排放。
若对京内移动源和京外化石燃料消费量核查，也需在此部分有所描述。
	1
	

	
	
	核查准则：
清晰表述核查准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适用的核算和报告标准、技术规范等；
b) 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获取所适用的地方或国家法规及标准；
c) 计量设备配备、校准检定等所适用的地方或国家法规及标准。
优先使用北京地方标准，对于核查准则选取不正确的，此项不得分。
	1
	

	2.核查过程和方法
	5
	核查组安排：采用表格形式描述核查组成员、核查工作分工。
	1
	

	
	
	文件评审：描述文件评审（初始报告和终版报告）的时间、过程及主要内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排放报告初始版本和最终版本的日期，报告主体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识别出现场核查重点。
	1
	

	
	
	现场核查：采用表格形式描述现场核查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
	1
	

	
	
	核查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具的不符合项清单内容；不符合项清单发给报告主体的时间；确认不符合项关闭的时间；编写核查报告的时间；实施技术复核的时间；采取的其他质量控制措施（如有）。
	2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信息

	5
	描述对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基本信息核查的方法和过程。
	0.5
	

	
	
	描述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名称、所属行业、地理位置、成立时间、所有制性质、规模、隶属关系，以及组织机构等)。
	1
	

	
	
	描述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主要的产品或服务。若为工业企业，基本信息应包括生产的产品及生产工艺等相关内容；若为第三产业，基本信息应包括服务范围及流程。
	1.5
	

	
	
	描述设施变化情况包括新增排放设施和替代和既有设施退出情况；以往年度碳排放履约方式和履约情况。
	1
	

	
	
	描述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能源管理现状；核查电力和天然气的户号信息。
	1
	

	3.2 报告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10
	描述对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核查的方法和过程。
	2
	

	
	
	说明重点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及其变化情况，并对存在电力代收代缴情况边界进行确认。（重点关注边界变化情况的描述是否清楚）
主管部门组织检查工作中，若存在边界识别错误，此项不得分。
	3
	

	
	
	说明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和物理位置是否与实际一致(设施较多的情况可以打包描述。交通运输业描述线路、公交车辆数、飞机类型、大圆距离、燃料类型等)。
	2
	

	
	
	说明核查机构是否采用了抽样的方式实施核查。如果采用，应在核查报告中详细说明抽样方案与数量等。具体评分方法如下：
· 抽样数量满足要求且具有代表性，3分；
· 抽样数量满足要求但缺乏代表性，1分；
· 抽样数量不满足要求，0分。
	3
	

	3.3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2
	对碳排放报告采用的核算方法，是否与适用的核算和报告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相符，给出结论。
	2
	

	3.4数据的符合性
	35
	参数信息的符合性。以表格形式对每个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行业生产、服务参数及相关实时监测数据的单位、描述以及制订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情况分别描述核查发现，并对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做简要描述。
	2
	

	
	
	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
评分要求：清晰地描述排放量核算相关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发现,核查发现的内容包括：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叉核对、确认的数值、核查结论以及存在“不符合”情况。
	15
	

	
	
	扣分项：
1.主管部门组织检查工作中，若发现活动水平数据存在偏差，偏差值在±5%以内，每个活动水平数据扣3分；偏差值在±5%以外，每个活动水平数据扣5分。
2.对于直接电力市场化购电的碳排放单位，其消费绿电量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确定，并需核实绿电具体用途，未核查扣5分。
3.重点碳排放单位边界中含数据中心，且数据中心年度电力消耗量500万千瓦时及以上时，应单独核查数据中心碳排放量和活动水平数据，未单独核查扣5分。
4.对非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重点碳排放单位边界中含供热的，且自产热源年度供热量达到8万吉焦及以上时，应单独核算供热部分碳排放量和相应活动水平数据，未单独核查扣5分。
	
	

	3.4数据的符合性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清晰地描述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核查发现，核查发现的内容包括：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叉核对、确认的数值、核查结论以及存在“不符合”情况。核查机构应对上述每一个排放因子的符合性进行报告。
若排放因子为默认值，应描述如下4个方面（每项2.5分）：
· 排放因子的来源；
· 排放因子的单位、取值；
· 核查结论；
· 简要描述是否存在“不符合”情况。
若排放因子为实测值,则应描述如下5个方面（每项2分）：
· 对于数据来源，清晰描述排放因子获得方法，如测量或估算等；
· 对于监测方法、频率及记录频次，描述要清楚；
· 对于参数交叉核对，要清楚地描述核查过程中所使用的证据，如生产日志、抄表记录、能源统计报表等，对无法获得交叉核对证据的情况，应合理解释；
· 对于排放因子的取值，应列出数据得出的过程，如月度数据平均的结果，并与核查填报中的数据保持一致；
· 对于核查结论，应明确描述其正确性。
	10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的符合性。
评分要求：对于行业配额核算方法中采用行业生产或服务参数，如供热量、供电量、走行公里、运输里程、污水处理量等参数，核查发现的内容包括：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数据缺失处理、参数交叉核对以及取值计算过程，并需对行业配额核算相关每个生产或服务参数的符合性进行报告。
扣分项：
1. 未按照年度工作通知要求核查配额核算相关活动水平数据，此项不得分。
2. 主管部门组织检查工作中，若发现参数数据存在偏差，偏差值在±5%以内，每个参数数据扣3分；偏差值在±5%以外，此项不得分。
3. 对于供热企业供热量数据，需给出明确的取值过程（实测计量/锅炉能效测试折算/锅炉效率默认值折算），若供热量采用实测，需在附件中提供相应检测报告。无取值依据或计算过程的，此部分不得分。
	6
	

	
	
	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如存在实时监测数据，应描述监测设备是否经过校准，并将监测结果与核算结果对比。
	1
	

	
	
	描述核查组对本部分核查的核查结论。
	1
	

	3.5 计量器具校准的符合性
	3
	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测量设备 (包括ZD1《重点排放单位设备信息表》和ZD2《重点排放单位电表信息》中规定的测量设备) 进行核查,并清晰地描述核查发现。对于由电网公司、燃气公司或者其他供应商控制的测量设备如电表或燃气表等，应当在核查发现中予以说明。
	1
	

	
	
	可采用表格方式对每一个计量器具的校准情况分别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序号；
b) 规定的校准频次；
c) 实际的校准频次和校准标准；
d) 覆盖报告期的校准日期；
e) 有效期；
f) 核查结论；
g) 简要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
当存在计量器具较多或计量器具不受控制的情况，在确保不影响核查数据质量时，可仅描述计量器具数量。
	2
	

	3.6 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10
	计算过程及结果的符合性。
检查要求：对计算过程及结果的核查，应详细报告如下核查发现，包括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是否正确、计算过程是否再现，分析本年度与基准年、上一年度排放量对比变化，并说明排放量变化原因。
扣分项：主管部门组织检查过程中，若发现核查排放总量存在偏差，偏差值小于500吨（含）或5%（含））以下，扣3分；若偏差值小于1000吨（含）大于500吨或5%以上10%以下（含），扣5分；若偏差值超过1000吨或10%以上，此项不得分，并对核查机构予以通告提醒。
	10

	

	3.7新增排放设施及既有设施退出情况
	3
	· 如果有新增设施，核查机构应：(每项0.5分)
· 清晰地描述新增设施基本信息的核查；
· 清晰地描述新增设施生产数据的核查；
· 清晰地描述新增设施排放量的核查；
· 清晰地描述新增设施排放强度的核查；
· 清晰地描述新增设施替代既有设施的核查
· 清晰地描述既有设施退出的核查;
	3
	

	3.8 碳减排措施
	2
	[bookmark: _GoBack]描述报告主体上年度碳减排措施实施效果、减排潜力及未来碳减排措施和预期效果。包括但不限于（每项0.5分）：
· 针对碳达峰碳中和所采取的计划或规划；
· 未来年度碳减排措施的内容及与法规的符合性；
· 采用以及不采用碳减排措施情况下未来每年的排放量预估过程及结果；
· 描述报告主体上年度提交的碳减排措施实施效果。
	2
	

	3.9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制定及执行情况
	4
	描述重点排放单位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制定和执行符合情况，包括：
·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制定的符合性（2分）
包括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版本及修订情况、报告主体描述、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描述、数据获取方式、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符合性。
·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执行情况符合性（2分）
包括基本信息、报告的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所有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行业生产、服务参数、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监测结果、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以及数据内部质量控制等情况。
	4
	

	3.10 京内移动设施和京外能源消费总量等其他排放核查
	2
	核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每项0.5分)
· 非交通运输企业对京内移动源消耗的核查（若有）；
· 对京外化石燃料的消费的核查（若有）；
· 对充电桩排放量核查（若有）；
· 核查结论。
	2
	

	3.11 数据质量管理情况
	2
	   数据质量管理情况核查，包括：(每项0.5分)
排放报告职责的安排；数据的测量、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的规章制度；
· 计量器具的校准和检定情况；
· 管理和规章制定的确定情况；
· 针对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对措施；
· 文档管理是否规范。
	2
	

	4.核查结论
	5
	核查结论包含下列内容：(每项1分)
·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 经核查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以及活动水平数据的声明（包括需要特殊报告的分项，比如居民社区供暖的单独报告）；
· 核查结果与能耗统计数据对比分析，年度活动水平数据或排放量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尤其对于下降幅度特别明显的，应给予详细解释（若适用）；
· 本年度核算和报告边界变化情况：包括新增设施变化及相应的活动水平、排放水平、排放强度、对既有设施的替代/或者既有设施的变化等；
·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5
	

	5.附件
	4
	1. 不符合清单，应包括不符合项原因分析及采取的纠正及纠正措施。
	2
	

	
	
	1. 相关核验支撑材料，包括实测排放因子检测材料等。
	2
	

	合计
	100
	
	100
	

	是否建议本核查报告进行现场检查？
	是(请简述理由并给出现场检查重点内容)

	
	否(请简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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